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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CCS 产品检验指南规定了拟申请 CCS 认可/检验的船舶入级产品、授权法定

产品的适用技术要求及检验试验要求。 

本指南并不限制用户采用其它试验方法和要求，但相关试验方法及要求应不

低于本指南的要求。 

本指南由 CCS 编写和更新，通过网址 http://www.ccs.org.cn 发布，使用相关方对于本社

指南如有意见可反馈至 mp@ccs.org.cn。 

 

 

 

 

历史发布版本及发布时间：P-03(201510)   2015 年 10 月 20 日 

本版本主要修改内容： 

纳入 IACS UR P3 的要求，增加排出/回流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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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管自动关闭装置 

1  适用范围 

1.1  本指南适用于船舶油舱（不含货油舱）、水舱的空气管自动关闭装置的认可和

检验，对其他型式的空气管关闭装置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2.1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 

2.2  CCS《材料与焊接规范》； 

2.3  IACS UR P03(Rev.4 Jan 2016) 

上述认可和检验依据中的条款通过本指南的引用而成为本指南的条款。凡是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指南，

故在产品的设计、制造及检验时应注意满足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要求。凡是不注明日期

的上述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指南。 

3  定义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的定义适用于本指南。 

4  图纸资料 

4.1  下列图纸资料应提交 CCS 批准： 

(1)  产品主要性能规格表（包括产品的型号/规格、公称直径、浮体升程、用

途等）； 

(2)  总装配图； 

(3)  主要零部件图，如本体、浮体、导向支柱； 

(4)  流通最小截面计算书； 

(5)  主要零部件理化性能一览表； 

(6)  型式试验大纲。 

4.2  下列图纸资料应提交 CCS 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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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体积流量－压力降性能曲线图（适用时）；  

(2)  主要工艺文件，如：焊接工艺，铸造工艺等（适用时）； 

(3)  产品说明书。 

5  原材料及零部件 

5.1  产品原材料及零部件应按照我社现行规范相关要求进行控制。 

5.2  制造厂应对用于空气管头的外构浮体、导向支柱等主要零部件予以控制。 

6  设计技术要求 

6.1  技术要求 

6.1.1  产品的总体设计要求应符合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3 篇第 2 章附录 4

第 1.2 条的要求； 

6.1.2  对船长 80m 及以上的船舶，距夏季载重线以上高度小于 0.1L 或 22m（取其

小者），位于距船首 0.25L 区域内的空气管关闭装置的强度应能承受按 CCS《钢质海船

入级规范》第 2 篇第 1 章第 7 节 1.7.1.3 和 1.7.1.4 规定的载荷； 

6.1.3  空气管关闭装置应在适当的位置采用防蚀材料装设防火网或防虫网。防火网

的目数要求：单层不小于 30 目，双层不小于 20 目（两层安装间距 12.7mm）；防虫网的

目数要求：不小于 8 目。 

6.1.4  空气管关闭装置应为风雨密 

6.2  材料要求 

6.2.1  产品材料的要求应符合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3 篇第 2 章附录 4 第

1.3 条的要求； 

6.2.2  对船长 80m 及以上的船舶，距夏季载重线以上高度小于 0.1L 或 22m（取其

小者），位于距船首 0.25L 区域内的空气管关闭装置的本体材料，应采用延性金属材料

制造。 

6.3  焊接要求 

6.3.1  主要部件如采用焊接结构，所有焊缝应为连续封闭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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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型式试验 

7.1  典型样品的选取 

7.1.1  每一型式和规格尺寸的空气管自动型关闭装置均应进行型式试验。 

7.1.2  对大直径空气管关闭装置，受试验设备限制无法完成该试验时，经 CCS 批

准，可采用等比例缩小的试验样品进行流量特性试验。 

7.1.3  当空气管关闭装置的结构型式、规格一致，为适用油舱、水舱而分别加装防

火网、防虫网时，应选择流通阻力大者进行型式试验。 

7.1.4  对于成熟或标准结构的空气管关闭装置，经审查其结构设计能保证其风雨密

或其他等效试验已确保关闭装置风雨密，经 CCS 批准，可免除按本指南的试验方法进

行风雨密试验。 

7.2  型式试验项目应包括： 

(1)  原材料理化性能试验； 

(2)  尺寸检查； 

(3)  效用试验； 

(4)  流量特性试验； 

(5)  压力试验及浸没/浮出水的密性试验； 

(6)  非金属材料浮球/筒冲击试验、压缩载荷试验； 

(7)  金属材料浮球/筒冲击试验； 

(8)  风雨密试验。 

(9)  排出/回流试验 

7.3  型式试验装置/仪表的要求： 

(1)  如制造厂的试验室/试验台作为认可试验的试验场所，应经 CCS 验船师按

照以下 7.3(2)、(3)和(4)要求，核查确认满意，否则，所有试验应在 CCS

承认的验证、试验机构进行。 

(2)  用于试验的测量仪表应具有计量检定证书并在有效期内，且试验仪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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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度应不低于表 7.3 要求： 

                           试验仪表精度                  表 7.3 

测定量 测量仪表的允许系统误差(%) 

压力  1.0 

流量  2.5 

(3)  试验介质一般采用水。在特殊情况下，采用空气进行试验时，应有使 CCS

满意的方法将试验获得的图表转换成水介质试验时的等效图表。 

(4)  试验装置应： 

①  试验装置的布置见图示 

(a)  流量特性试验的试验装置的典型布置图可参见图 1； 

(b)  浸没/浮出 水试验的试验装置的典型布置可参考图 2； 

(c)  冲击试验的试验装置的典型布置可参考图 3； 

(d)  压缩载荷试验的试验装置的典型布置可参考图 4。 

②  流量特性试验装置需采取有效措施来尽量使通过测量截面的液流具

有如下特性： 

(a)  轴对称的速度分布； 

(b)  等静压分布； 

(c)  无装置引起的旋涡。 

③  保证流量特性试验装置上述条件的基本措施如下： 

(a)  试验介质的容量应足够保证试验时具有静止液面； 

(b)  被试泵进出口回路上采用平直管段；且 

(c)  该平直管段的长度应不小于： 

  进口管路不小于 12D； 

  出口管路不小于 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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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泵出口直径； 

  且不得在此平直管段内安装压力调节阀。 

(5)  试验参数的测定包括： 

①  流量的测定：流量的测定应符合公认的标准要求，可以用涡轮流量计、

管式流量计、电磁流量计、重量法和容积法测定。 

②  压力的测定：压力的测定可以采用液柱压力计，或它型式的符合公认

标准要求的压力计。 

③  体积的测量：体积的测量可采用量杯进行测量。 

7.4  型式试验的方法和要求 

7.4.1  原材料理化性能试验： 

(1)  范围：本体铸件若由制造厂自行制造，应进行原材料理化性能试验；如

系外购件，应在 CCS 认可或接受的工厂中采购，并对随炉试样进行理化

性能试验。 

(2)  取样：铸件的试样应按 CCS《材料与焊接规范》的要求进行现场取样和

封样。 

(3)  试验方法及技术要求应参照 CCS《材料与焊接规范》相关章节的要求。 

7.4.2  尺寸检查： 

(1)  范围： 

成品装配尺寸，本体内外腔壁厚尺寸，浮筒/球成品形状及壁厚尺寸。 

(2)  检验试验方法： 

①  浮球/筒升程测量――用长度测量工具测量并记录上升的高度； 

②  透气通道尺寸测量――测量本体中在法兰公称通径位置、本体中部最

小通道位置、浮球/筒升 程位置、出口（滤网）位置的相应形状尺寸，

记录并计算有效流通面积； 

③  本体壁厚测量――本体中部及法兰通径喉部位置测量并记录壁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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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浮体尺寸及壁厚测量――测量并记录浮体直径及高度应符合图纸要

求；将浮球/筒从中部一剖为二，测量浮体材料（钢板）的最大和最

小厚度。 

(3)  技术要求： 

浮球/筒壁厚尺寸公差应不超过设计公称厚度的±10％，其余检查结果应

符合 CCS 批准图纸要求。 

7.4.3  效用试验： 

(1)  检验试验方法： 

将空气管关闭装置接在附图 1 的试验装置中，让试样在进口测出的压力降

不小于 0.05MPa 的工况下经受 30min 水流的效用试验； 

(2)  技术要求： 

试验后关闭装置的浮球/筒、密封座、滤网等不发生损坏。 

7.4.4  流量特性试验： 

(1)  检验试验方法： 

将管内完全充满水，使空气管关闭装置的进口处的压力降在 0～0.05MPa

上下范围内均匀进行 10 次测量，记录流量、压力降数据以及孔板流量计

的压力降、孔板流量系数、雷诺数； 

(2)  技术要求： 

空气管关闭装置局部阻力系数的计算，根据容积流量和压力降的测量结果

制定阻力特性曲线（见附图 5）。局部阻力系数可按下式计算： 

2·Δ Pν 

ζ＝  ———— 

                                  W2·ρ 

 

V 

W ＝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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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ζ—— 局部阻力系数； 

Δ Pν   —— 关闭装置压力降，  mbar； 

W —— 试验介质流速，  m/s ； 

V —— 试验介质体积流量，  m3/h； 

A —— 测量部位管的截面积，  m2； 

ρ —— 试验介质比重，  kg/m3； 

7.4.5  压力试验及浸没/浮出水的密性试验： 

(1)  压力试验： 

①  检验试验方法：将关闭装置的出口处外罩除去，装上盲板，将本体内

装满水，在浮体全部浸没水中时，检查浮体中有无气泡冒出；然后

分别在法兰和出口盲板处，分两次施加不小于 0.03MPa 的压力，持

续时间不少于 5min； 

②  技术要求：本体上不应有泄漏；打开上盖观察浮球/筒与阀座的接触

面，检查密封面不得有成线泄漏。 

(2)  产品的浸没/浮出水的密性试验方法和性能技术要求按 CCS《钢质海船入

级规范》第 3 篇第 2 章附录 4 第 1.4.1(2)条的要求进行。 

7.4.6  非金属材料浮球/筒冲击试验、压缩载荷试验： 

非金属材料浮体的试验方法和技术要求按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3 篇第 2

章附录 4 第 1.4.2 条的要求进行。 

7.4.7  金属材料浮球/筒冲击试验： 

金属材料浮体的试验方法和技术要求按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3 篇第 2 章

附录 4 第 1.4.3 条的要求进行。 

7.4.8  风雨密性试验： 

(1)  检验试验方法： 

以冲水试验验证，喷嘴处压力应至少为0.2MPa，最大距离应不大于1.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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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嘴的直径应不小于 12mm； 

(2)  技术要求： 

试验后关闭装置不应有渗漏。 

7.4.9  排出/回流试验： 

排出/回流试验方法和技术要求按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3 篇第 2 章附录 4

第 1.4.1 条的要求进行。 

8  单件/单批检验 

8.1.  签发 CCS 船用产品证书的单件/单批检验，应在制造厂业已完成检验/试验并

合格达到可交付状态的情况下进行。 

8.2  对获得 CCS 型式认可的制造厂的产品单件/单批检验；检验项目如下： 

(1)  见证的检验试验项目应按照已在认可时获得批准的检验计划进行，但至

少应包括： 

①  外观检查； 

②  尺寸检查； 

③  压力试验及浸没/浮出水的密性试验。 

(2)  申请单件/单批检验时应同时提交如下资料，由 CCS 验船师进行审核： 

①  重要零部件原材料质保证书或理化性能复验报告――本体、浮体、导

向支柱； 

②  本体、浮体压力/密性试验记录； 

③  尺寸检查记录――通径、升程、浮体直径及高度记录； 

④  成品出厂性能检验/试验报告或记录； 

⑤  检验试验所用仪器、仪表的检定证书复印件，或检定情况一览表。 

(3)  验船师应按照每批/每规格至少抽验 5%、最少 1 台的原则随机选取产品进

行上述试验项目的复验 

带格式的: 正文, 缩进: 首行缩进:
 0.85 厘米, 左  0 字符

带格式的: 字体颜色: 文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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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试验报告中应包括产品或样品型号、规格、编号、试验地点和试验日期、

试验环境、试验项目和各项试验数据、试验和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其处

理的说明、试验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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